
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诉某测绘仪器销售有限公司侵权责任民事公益诉

讼案（无人机试飞未向军队申请飞行空域飞行计划）

基本案情：

2019 年 12 月，保定某地质勘查有限公司因欲承揽工程准备购买某

测绘仪器销售有限公司的 CW-15 无人机，并提出需测试性能。12

月 19 日，被告实际经营人韩某指派公司员工凌某、刘某到案涉路段

进行无人机试飞拍照。该试飞活动、航拍行为未向军队申请飞行空域、



飞行计划。当日下午凌某、刘某试飞拍照时，被空军雷达监测发现为

异常空情。军队协调多家指挥机构，动用大量人员装备，用直升机将

其迫降，耗费了大量国防战备资源。被告某测绘仪器销售公司员工进

行无人机试飞拍照活动系接受公司指派，公司应对其员工在执行工作

任务中实施的相关行为后果承担责任；被告的试飞、航拍行为未向军

队申请飞行空域、飞行计划，违反航空管理法规，存在严重过错；被

告的试飞行为引发异常空情，该公司的侵权行为已造成损害后果，且

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，其行为已构成侵权，应承担赔偿

损失等民事责任。

推荐理由：

国防利益与国家安全、社会公共利益息息相关，每个公民和单位都有

责任、有义务维护国防利益和国防安全。被告某测绘仪器销售公司的

侵权行为不仅侵犯了一般民事主体财产权益，还造成国防战备资源损

失，危害了国防安全，侵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。

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，从保障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大局出发，立足审

判职能，依法公正审理案件，维护国防利益，为切实提升备战打仗能

力提供有力司法保障。


